第一章 竞争性磋商公告

塔城市人民医院全民核酸试剂及相关辅料采购项目 

竞争性磋商公告

    项目概况                                                    
    塔城市人民医院全民核酸试剂及相关辅料采购项目采购项目的潜在供应商应在新疆塔城市文化路37号（原卫校实训楼）三楼获取采购文件，并于2022年11月03日 16:30（北京时间）前提交响应文件。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编号：SLCD20221024-6 
    项目名称：塔城市人民医院全民核酸试剂及相关辅料采购项目 
    采购方式：竞争性磋商 
    预算金额（元）：1850100.8  
    最高限价（元）：1850100.8 
    采购需求：
          
   标项名称： 塔城市人民医院全民核酸试剂及相关辅料采购项目 
   数量：1     
   预算金额（元）：1850100.8

 
   单位：批 
   简要规格描述：采购一批医用防疫物资，具体内容及参数详见磋商文件 
   备注： 
    合同履约期限：标项 1，签订合同后3日内完成供货  
    本项目（否）接受联合体投标。  
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无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标项1】
具备《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或《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 
三、获取采购文件
    时间：2022年10月24日至2022年10月31日，每天上午10:00至13:30，下午16:00至19:30（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点：新疆塔城市文化路37号（原卫校实训楼）三楼 
方式：邮箱获取

售价（元）： 200.00 
四、响应文件提交 

    截止时间：2022年11月03 16:30（北京时间）
    地点：新疆塔城市文化路37号（原卫校实训楼）三楼 
五、响应文件开启 

    开启时间：2022年11月03日 16:30 （北京时间）
    地点：新疆塔城市文化路37号（原卫校实训楼）三楼 
六、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个工作日。
七、其他补充事宜 

     报名及获取招标文件时需提供的资料：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 3 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或法定代表人委托书和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原件、《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或《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原件、信用中国网站及中国政府采购网网站查询截图，上述所有证件均需提供彩色复印件一份并加盖公章扫描成PDF格式发到指定邮箱526300805@qq.com.
特别提示：

1、超过200万元的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超过400万元的工程采购项目中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预留该部分采购项目预算总额的40%以上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其中预留给小微企业的比例不低于60%。

2、对于未预留份额专门面向中小企业的采购项目，以及预留份额项目中的非预留部分采购包，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对符合规定的小微企业报价给予10%~20%（工程项目为6%~10%）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加评审。适用招标投标法的政府采购工程建设项目，采用综合评估法但未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价格分的，评标时应当在采用原报价进行评分的基础上增加其价格得分的6%~10%作为其价格分。

3、接受大中型企业与小微企业组成联合体或者允许大中型企业向一家或者多家小微企业分包的采购项目，对于联合协议或者分包意向协议约定小微企业的合同份额占到合同总金额40%以上的，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对联合体或者大中型企业的报价给予4%~6%（工程项目为2%~4%）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加评审。适用招标投标法的政府采购工程建设项目，采用综合评估法但未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价格分的，评标时应当在采用原报价进行评分的基础上增加其价格得分的2%~4%作为其价格分。

八、凡对本次招标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 称：塔城市人民医院
地 址：塔城市团结路9号
联系方式：0901-6230414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新疆丝路创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新疆塔城市文化路37号（原卫校实训楼）三楼
联系方式：18197565190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窦倩倩
电 话：18197565190
